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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

主旨：修正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-19 疫情辦公人

力調配應變計畫及相關附表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校110年6月1日109 學年度第七次防疫小組視訊會議

決議辦理。

二、案揭計畫本次修正重點如下：

(一)各單位每次實施人員居家辦公之規劃期間，以14 日(含

例假日)為原則，並得由單位主管綜合考量行政人力調

派、實際業務運作情形及個案需要等因素，於該規劃期

間自行調配單位所屬人員個別居家辦公實施日期。

(二)彈性放寬各單位同時實施居家辦公人數上限比例，由現

行「不得超過單位總人數三分之一」，修正為「以不超

過單位現有員工總人數二分之一為原則」，並檢視修正

本校居家辦公申請表。

三、居家辦公，視同正式上班，實施居家辦公人員應於上班時

間執行職務時，保持通訊傳遞暢通、主動與主管聯繫，適

時報告工作結果，填具工作紀錄表及出勤紀錄(上下班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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刷卡登記表)。是以，如有違反情事，仍應依本校差勤管

理要點相關規定，視情節予以議處。

四、茲考量作業時效，各單位如需規劃同仁居家辦公時，請配

合於實施之日前3 天填具申請表，俾以及時完成簽核程序

並利列管；若因特殊情事未及於 3 天前提出申請者，得

於敘明事由後，儘速依程序提出，併敘。

 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

副本：本校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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